
原铜山坩埚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及修复方案编制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招标编号：XZP2024100900160）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

一、招标条件

本原铜山坩埚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及修复方案编制项目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

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96万元， 招标人为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人民政府。

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其他。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 原铜山坩埚厂地块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黄山村，东侧为道路、水

塘、居民区，南侧为农田、居民区、水塘，西侧为山地、道路，北侧为道路、居 民区和微

山湖，地块占地面积约 26680 平方米（约 40.02 亩），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7.288227°，北纬 34.563754°。根据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 地块内 1993

年前为农田、水塘、居民区，铜山县利国福利坩埚厂于 1993 年注册成立并在开始在该地块

建设基础设施，但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因与村民发生土地 纠纷停止建设，遗留了 4 栋建筑

物（未使用），2007 年地块内南侧区域新建一小型炼焦厂，该炼焦厂没有环评手续，并于

2008 年关闭且拆除生产设施，2008 年地块内中部区域存在一碎石厂，主要进行石块破碎，

并于同年关闭并拆除破碎机等设施，2008 年以后，地块内北部区域短暂存放铁精粉成品，

铁精粉 2009 年已运走，地块内现为空地、水塘、居民区、4 栋未使用的建筑物。现准备变

更用途为一类建设用地。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原铜山坩埚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及修复方案编制项目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原铜山坩埚厂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评估及修复方案编制项目:

（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投标人具有合法有效的法人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

件，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件。

2.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即提供：特殊工种专业人员

及设备证明材料 。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财务状况报告至少提供：供应商的提交

首次响应文件时间前六个月内任何1月（不含本公告发布当月）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月报

表；或供应商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有效的资信证明；或财政部门认可的政府采购专业担保机

构出具的有效的担保函；或合法有效的经第三方机构审计的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应包括审

计报告正文、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利润表）；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至少提供： 供应商的提交首次响应文

件时间前六个月内任何1月（不含本公告发布当月）的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

材料扫描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供应商应提供相应其依法免税或不需要

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文件扫描件；

5.供应商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格式见

《磋商文件》附件)；

6.供应商为中小企业（含中型、小型、微型企业，下同）的，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须填写完整，否则无效。格式见《磋商文件》附件）。《中小企业声明函》查询渠道参考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小企业规模自测小程序；

说明：

1.本项目接受联合体参与采购活动，成交后不得转包。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

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3.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

不得再参加本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

注：中小微企业，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中小企业需满足的条件具体以《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为准。

供应商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视同小微企业，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电

子签章，格式见附件》）。具体以《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

〔2017〕141号）的规定为准。

供应商为监狱企业的，视同小微企业，提供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扫描件。具体以《财政部司法部关于政府采

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的规定为准。

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此项目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目，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监狱企业、残疾

人福利性单位。

本项目 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2024-10-09 17:00到2024-11-01 09:30

获取方式：方式：现场报名获取 本项目现场报名，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投标申请人的

经办人携带加盖单位公章的投标企业法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经办人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合法有

效的法人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

件并加盖单位公章。招标文件售价为500.00元，缴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4-11-01 09:30



递交方式：投标人应编制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和本文件中规定数目的副本叁份。每套投标

文件须清楚地标明“正本”或“副本”。如正本与副本不符，以正本为准。本项目投标还需

电子档一份，投标文件的电子档必须和正本完全一致（需单独密封，载体形式为U盘），正

本和副本放入一个封袋，封袋上需注明“于2024年11月01日9:30之前不准启

封”及“XZP2024100900160”的字样，并在封袋密封口处加盖供应商公章。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4-11-01 09:30

开标地点：徐州市鼓楼区解放北路2号汇源置地广场1505室

七、其他

原铜山坩埚厂地块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黄山村，东侧为道路、水 塘、居民

区，南侧为农田、居民区、水塘，西侧为山地、道路，北侧为道路、居 民区和微山湖，地

块占地面积约 26680 平方米（约 40.02 亩），地块中心坐标为：东经 117.288227°，北

纬 34.563754°。根据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 地块内 1993 年前为农田、水

塘、居民区，铜山县利国福利坩埚厂于 1993 年注册成立并在开始在该地块建设基础设施，

但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因与村民发生土地 纠纷停止建设，遗留了 4 栋建筑物（未使用），

2007 年地块内南侧区域新建一小型炼焦厂，该炼焦厂没有环评手续，并于 2008 年关闭且

拆除生产设施，2008 年地块内中部区域存在一碎石厂，主要进行石块破碎，并于同年关闭

并拆除破碎机等设施，2008 年以后，地块内北部区域短暂存放铁精粉成品，铁精粉 2009

年已运走，地块内现为空地、水塘、居民区、4 栋未使用的建筑物。现准备变更用途为一类

建设用地。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人民政府。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人民政府

地  址： 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

联  系  人： 冯部长

电  话： 冯部长

电  子  邮  件： /

招 标 代 理 机 构： 江苏众勤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解放北路2号汇源置地广场1505室

联  系  人： 刘艳玲

电  话： 13395223799

电  子  邮  件： zhongwangjl@126.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处*]（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处*]（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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